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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说明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针对媒体不实报道，公司发布了澄清说明。同时对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7】2180 号）发布了回复公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7年

9月 13 日起复牌。 

 

日前有媒体报道质疑公司“提前确认工程收入”、“厦门中毅达年度利润预

测表与公布数据差异”、“苗木资产涉嫌虚增”事项，针对上述事宜我公司具体

澄清说明如下： 

一、媒体报道公司“提前确认工程收入”与真实情况不符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

同》的规定，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工程项目收入、结转工程项目成本。期末根

据验工计价资料确认的完成进度确定完工百分比，根据标的总收入与完工百分比

的乘积减去以前期间累计已经确认的收入，确认当期收入。根据项目预计总成本

与完工百分比的乘积减去以前期间累计已结转的工程项目成本，确认当期结转工

程项目成本。 

（一）福建上河确认工程收入的说明 

媒体报道称，福建上河的毕节市梨树高铁客运项目于 2016年12月份已完工，

完工率 100%，确认收入近 6000万元。 而中铁十七局相关项目人员却告知记者，

毕节市梨树高铁客运项目，预计 2019年完工。 

实事情况：福建上河仅分包了整个毕节市梨树高铁客运项目的土方工程，

是该项目的前期工程，该项目还包括高铁客运站建筑、装潢、绿化等工程并未

分包给福建上河。即是说 2016 年 12 月份是指上河建筑的土方工程完工，中铁

人员预计 2019 年是指该项目整体完工。 



毕节市梨树高铁客运项目是福建上河作为专业分包与中铁（贵州）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6 日签订了专业分包合同，已于 2016 年 12 月完工；贵

州县息烽县龙泉大道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福建上河作为专业分包与中铁十七局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专业分包合同，已于 2017 年 3 月底完工；福建上河均严格

按签署的分包合同履行，照建造合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不存在提前确认工程收入

的情形。前述项目合同及相关附件、相关文件，以及项目收入确认凭证，包括记

账凭证和原始凭证公司均有存档。 

媒体报道涉及福建上河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表（数据自 2016年年报）：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起始年月 完工日

期 

完工百分

比 

本 年 确 认

收入 

本 期 投 入

成本 

累 计 确 认

收入 

累 计 投 入

成本 

 贵州县息烽县龙

泉大道建设项目施

工二标段  

23,800.06 

2016 年

06 月 

2017 年

03 月 87.61% 20,242.99 17,365.10 20,242.99 17,365.10 

 贵阳市花溪区孟

溪路二标段  
18,536.22 

2016 年

08 月 

2016 年

12 月 
100.00% 17,996.33 14,886.56 17,996.33 14,886.56 

 修文县桃源大道

道路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施工一标  

5,109.25 

2016 年

09 月 

2016 年

12 月 100.00% 4,602.92 3,825.03 4,602.92 3,825.03 

 毕节市梨树高铁

客运枢纽中心项目

土石方及地基处理

工程  

6,580.00 

2016 年

08 月 

2016 年

12 月 
100.00% 5,927.93 4,884.61 5,927.93 4,884.61 

 贵阳观山湖区现

代制造产业园京东

路项目  

4,977.77 

2016 年

10 月 

2016 年

12 月 100.00% 4,832.79 3,982.22 4,832.79 3,982.22 

 

（二）厦门中毅达确认工程收入的说明 

针对厦门中毅达众多项目中的三个项目，整体推论得出金砖项目存在“提前

确认工程收入”的论证方式有失偏颇。 

项目合同的完工进度是预计完工进度，指预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正常能完成

的进度，如果履行条件受到变更，完工进度也随之变化，该条款在与业主签订的

合同中有明确规定。福州三环、沈海高速和集美过境三个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因实

际开工时间和业主设计变更的原因导致完工比例和完工时间与预计的不一致，类

似情况在建筑施工行业中较为常见。而“金砖项目”是厦门召开金砖五国会议所



立，其特点为工期短、工程量大。 

事实情况：厦门中毅达未与厦门市公路局签订过“金砖项目”合同，相关

媒体报道对项目理解有所混淆。“金砖项目”均按照建造合同的企业会计准则，

不存在提前确认工程收入的情形。 

媒体报道涉及厦门中毅达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表（数据自 2016 年年报）：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起始年月 完工日

期 

完工百分

比 

本 年 确 认

收入 

本 期 投 入

成本 

累 计 确 认

收入 

累 计 投 入

成本 

湖滨南路绿化提升

工程 
3,460.33 

2,016. 年

12 月 

在建 
70.00% 2,182.19 1,745.75 2,182.19 1,745.75 

集美大道绿化景观

修复工程 
655.20 

2,016. 年

12 月 

在建 
50.00% 295.14 236.11 295.14 236.11 

孙坂北路以及国道

324 线修复工程 
1,938.00 

2,016. 年

12 月 

在建 
50.00% 872.97 698.38 872.97 698.38 

南山路、南山西路

绿化提升 
1,835.00 

2,016. 年

12 月 

在建 
55.00% 909.23 727.39 909.23 727.39 

（三）审计机构对确认工程收入的说明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照建造合同的结果是否可靠估计确认当期合同收入。

①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完工百分比确认收

入。完工百分比根据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造价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造价的比例

确定，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等于合同总收入乘以完工百分比再减去以前会计期间

累计已确认的收入；对于当期完成的建造合同，按照实际合同总收入扣除以前会

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收入。在合同竣工决算后，公司根

据竣工决算金额与原累计确认的收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调整，并计入竣工决算

当期损益。②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如果已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收回，

按能够收回的合同成本予以确认收入，并将已发生的合同成本确认计入当期损

益；如果已发生的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应在发生时立即计入当期损益，不确

认收入。 

在 2016 年报审计期间公司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主要

工程项目执行了实地检查；选择重要的客户和供应商实施走访，了解与客户、供

应商合作方式、交易内容、金额等；结合往来款项实施函证程序，检查与账面记

录是否存在重大差异；检查了公司与分包方共同确认的工程量确认单并根据计价

单显示的完工比例重新测算、对期后开票及回款事项进行核查，检查主要工程合



同、获取并核查了上河建筑 2016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及缴税记录等审计程序。 

公司 2016年报审计机构得出核查结论：公司收入、成本确认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 

同时，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就媒体报道发表声明： 

1、经核查，我所首席合伙人及其他管理合伙人以及项目合伙人、第一签字

人均未收到过《国际金融报》记者的电话。 

2、根据《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等相关规

定，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仅授予总所，因此不能以分所名义出具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的报告，中毅达是上市公司，其年审是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同时，上

市公司的年报应该由上市公司出具，不可能由事务所出具，所以报道中有关“中

毅达的年报是亚太（深圳）分所出具的”是严重失实；另外，我所(深圳)分所根

本没有报道中所说的田（音）姓负责人，从工商信息和注协网公开的信息中均可

以查到并证实。 

综上，国际金融报上述报道所涉及我所两件事项均属不实报道。 

二、媒体报道“厦门中毅达真实年度利润预测表与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

与真实情况不符 

报道中所称年度利润预测表，仅是利润预测表，并且该表制作于 2016年 10

月，该表显示厦门中毅达在 2016 年的收入为 3224.14 万元，该时点厦门中毅达

尚未中标“金砖项目”，2016年 “金砖项目”确认的收入为 4259.53 万元，利

润预测表预测的收入与金砖项目收入合计 7483.67 万元与最终披露的 2016 年厦

门中毅达收入 8138.13 万元并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大相径庭的说法。涉

及厦门中毅达的财务报表数据，具体以经审计的 2016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媒体报道公司“苗木资产涉嫌虚增”与真实情况不符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7年 6月 21日已对苗木资产举报事项发出过问询函，

公司于 6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对公司有关举报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同时林调

机构、评估机构、审计机构也出具了书面的说明，林调机构结论：不存在人为增

加苗木数量、提高苗木规格的事项；评估机构结论：本次以市场因素、苗木的状

态及树体特征不同、苗木的珍贵度及品相维护为评估的前提条件，本次评估价格

的确定是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审计机构结论：经审计，未发现厦门中毅达的生



物资产存在异常情况，截止 2016年 12月 31 日，其账面价值为 98,591万元。 

对于盘点工作，每年年终时厦门中毅达会组织人员进行内部盘点，同时林调

公司进场会同苗场工人和负责人一起进行苗木实地盘点，从而形成每年的林调报

告。提供给审计的盘点表需只是根据会计师事务所要求的形式重新编制并签字确

认而已，根本不存在媒体报道中所称采取”闭门造车“的形式来制造数据。媒体

报道的照片是盘点表的财务字条，是在做财务基础盘点工作时下发的，前期表格

上签字不符合规范，所以要求重签。 

经核实，近期厦门中毅达无离职高管。针对上述事项，公司保留采取法律

手段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权利。 

四、公司股票申请复牌 

针对媒体不实报道，公司发布了澄清说明。同时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

于对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报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

2180 号）发布了回复公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起复

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香港文

汇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12日 

 


